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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工作创新发展

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以高度的政
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把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落实融入检察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成果，检察工作在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

我在履职中了解到，5 年来，检察机关
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依托跨区划

管辖优势办理环境资源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取得了实效。在办理万峰湖流域生态环境受
损公益诉讼案时，最高检直接以事立案，并
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整合四级检察机关办
案力量，推动万峰湖流域问题整治，实现了跨
行政区划环境治理模式的新突破。在今后工
作中，希望检察机关继续以更大力度推进新
时代检察改革，不断释放检察“生产力”，以检
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持续深化改革释放检察“生产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支部书记 郭建华

◆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
◆亮点举措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张凡洁

“我们已探索建成集公益诉讼线索库、
办案智慧辅助系统、远程指挥中心于一体
的‘智慧两江’公益诉讼平台……”日前，向
记者谈起重庆市两江地区检察院（重庆铁
路运输检察院）的新变化时，该院检委会专
职委员刘一亮如数家珍。

这些变化，源自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
引发的“化学反应”。2017 年以来，随着司
法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多地铁检机关迈
开了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探索的脚步。

2018 年至 2019 年，重庆铁路运输检察
院探索办理了一批涉铁或地方不宜管辖的

行政、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铁路养护作业
中，有关企业违规使用喷洒工业除草剂，致
使遂渝铁路沿线 400 余亩农田当年颗粒无
收。经立案调查，该院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推
动土壤修复和损失赔偿，不到一年时间受污
染农田即修复如初。该案取得的成效，让时
任该院公益诉讼办案部门负责人的刘一亮
和同事们尝到了甜头。

2020 年 7 月 30 日 ，经 最 高 检 批 复 同
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批准，重庆市两江地
区检察院在渝揭牌，作为重庆市检察院的
派出机构行使基层检察院职能。该院沿用
重庆铁路运输检察院原有“班底”，“两块牌
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办理长江流域重
庆市内发生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环境资源类案件尤其是水域污染案

件，对社会的危害是跨区域的，重庆市两江
地区检察院的设立符合跨区划案件的办案
规律，有利于推进司法治理的现代化。”有
法学专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事实上，铁路检察机关自带跨区划管
辖和去行政化的“基因”，对于易受地方干
扰或者容易引发管辖争议的长江流域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有着天然的体制优势。

重 庆 市 两 江 地 区 检 察 院 设 立 2 年 多
来，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76 件，其中 11 件
获评全国或重庆市检察机关典型案例，1
件获评“中国十大环境司法案例”，长江上
游生态环保检察的品牌效应初显。

“特案特办”守护长江上游生态更有力

检察干警对日常巡查中提取的水
样进行检测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改革紧锣密鼓，而2018年底开始的“重构性改革”则是最强乐章。在习近平法治思
想引领下，5年来，检察机关持续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重构“四大检察”法律监督
新格局，不断优化中国特色检察管理制度，改革蹄疾步稳、有力有序，法律监督能力持续提升，检察履职取得明
显成效，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

◆内设机构重塑性变革 ◆司法责任制改革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

2018年 10月，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

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

分类管理。

2022年，全国实行分类管理的检察人员

总计18万余人

检察官

6.9万余人38.3%

41.1%

检察辅助人员

7.4万余人

司法行政人员

3.7万余人 20.6%

全面落实检察官员额制

2019年4月

新修订的检察官法规定，检察官实行员额制管理、单独职务
序列管理。检察官等级分为十二级。

2019年10月

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员额退出办法》，明确检察官
自然退出、应当退出及自愿申请退出的情形。截至 2022年
12月，2100余名检察官因考核退出员额。

2020年1月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遴选办法》，检察官遴选工作
的规范性、科学性、时效性显著提升。

2021年6月

党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
作的意见》，提出完善检察官遴选入额和员额退出机制及其
配套政策。

2021年 2月

最高检下发《关于开展跨行政区划检察改
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原本由行政区划
检察院管辖的跨区域和特定类型案件，统
一调整为省级检察院派出机构办理。

2021年 9月

最高检召开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推进会，就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深入推进
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2021年1月

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指出，铁路检察改革可积极推进跨
区划管辖改革试点。

◆“案-件比”
“案-件比”是指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案子”与进

入司法程序后所经历的有关诉讼环节统计出来的

“案件”形成的对比关系。它是司法办案质效的

“GDP”，是新时代引领检察办案质效的“风向标”。

最高检基本确定“案-件比”的概念、计算方法、有
关内容的选择。

2019年10月

最高检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正式
建立以“案-件比”为核心的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2020年1月

最高检印发新修订的《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
价指标》，“案-件比”评价指标的科学性更强。

2021年10月

2020年至2022年

检察机关深化运用

“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 3 年来刑事检察共压减

93 万余个空转程序、
内生案件

最高检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人员平时考
核工作办法》。

◆检察人员考核

最高检印发《关于开展检察官业绩考评工作的若干
规定》，2020年5月起在各级检察机关全面推开。

2020年4月

最高检印发第一批检察人员业绩考评范例。

2021年6月

最高检印发《检察人员考核工作指引》，
进一步深化、完善“全员、全面、全时”的
检察人员考核。

2021年10月

2021年11月

2018年12月

中央正式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规定》，最高检党组立即着手改革实施工作。

2018年底

最高检印发《关于推进省以下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
的通知》。

2019年底

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工作基本完成。至此，检察系统
完成了“动筋骨触灵魂”的里程碑式重塑性变革。

普通犯罪检察普通犯罪检察
（（第一检察厅第一检察厅））

重大犯罪检察重大犯罪检察
（（第二检察厅第二检察厅））

职务犯罪检察职务犯罪检察
（（第三检察厅第三检察厅））

经济犯罪检察经济犯罪检察
（（第四检察厅第四检察厅））

刑事执行检察刑事执行检察
（（第五检察厅第五检察厅））

民事检察民事检察
（（第六检察厅第六检察厅））

行政检察行政检察
（（第七检察厅第七检察厅））

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检察
（（第八检察厅第八检察厅））

未成年人检察未成年人检察
（（第九检察厅第九检察厅））

控告申诉检察控告申诉检察
（（第十检察厅第十检察厅））

知识产权检察知识产权检察

20222022 年年 66月月，，河北省定州市检察院举行新入额检察官宣誓仪式河北省定州市检察院举行新入额检察官宣誓仪式。。 本报通讯员徐振兴摄本报通讯员徐振兴摄


